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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外投资法规将于明年 1 月生效：

您需要了解的关键信息 

2024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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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0 月 28 日，美国财政部签发了实施第 14105 号行政命令（以下称

“EO”）的最终规则（以下称“规则”），建立新的对外投资法规（以下称

“OIP”），该等法规下，美国对中国的某些涉及与军事、情报、监视或网络

能力相关的多个技术领域的对外投资将被禁止或被要求进行申报。该规则将于

2025 年 1 月 2 日生效，采用今年 7 月发布的法规草案中的大部分监管框架，我

们此前已有文章对其做过概述。该规则广泛适用于美国主体（无论位于何处），

并包括一项“知情”标准，要求在合规方面进行尽职调查。OIP 应被认真视为

可能影响有关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AI”）系统的投资及

其他交易决策的一大因素。各公司应在明年 1 月 OIP 生效之前制定合规程序，

从而有效管理相关义务。 

我们已在此文中描述了 OIP 的内容要点，与今年夏天发布的法规草案基本一致。下文将重点介绍 OIP 生效后各

方实践中需要考虑的关键要点。 

 OIP 的适用范围相对较窄，但其广泛地适用于美国主体——包括施加了对非美国实体要求。根据该规则，

美国主体的定义较宽泛，可适用于 a) 美国实体，b) 美国实体的外国分支机构和子公司，c) 美国公民和美国

永久居民（无论位于何处）以及 d) 实际位于美国的个人。前两个要素与美国的业务和运营有着明确的联系，

但后两个要素的适用范围更广。例如，OIP 可能会影响雇用了美国人的外国实体，以及其员工在美国境内时

（例如商务差旅期间）开展了商业活动的外国实体。该规则还规定了具体的域外要求，其中包括要求美国

主体需要就其外国子公司所进行的交易遵守 OIP 的禁止与申报要求。此外，该规则还适用于雇用美国人担

任管理职位的外国实体，因为该规则禁止美国人员在知情的情况下指示进行原本禁止美国人员进行的交易。

这意味着担任管理人员的美国人（例如在投资公司中的管理人员）需要在相关非美国公司有关此类交易的

决策中完全回避。 

 OIP对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和其他基金机构投资具有重大影响。该规则有多项条文，对有限合伙人（以下称

“LP”）投资者及基金管理人均有显著影响。如果 LP 知道该基金可能会进行被禁止或应申报的交易，并且

该基金确实进行了该等交易，则该 LP对该基金的投资也适用该规则。但是，根据该规则，LP对基金的投资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得豁免：a) 保持其在该基金的总投资不超过 200 万美元（系相对较低的门槛），或者

b) 获得合同保证，保证其资本不会用于受 OIP 约束的交易。最终结果是虽然 LP 有办法可以规避 OIP（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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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对其投资可选范围有所限制），但这可能会严重限制基金筹集资金以支持与中国有关的半导体和微电

子、AI 系统及量子计算领域相关投资的能力。当然，这样的结果完全符合 OIP 的既定目标。 

 各公司需要立即开始制定 OIP 合规计划。考虑在相关技术领域进行交易的公司（包括美国公司和非美国公

司）应在 2025 年 1 月 2 日规则生效之前制定 OIP 合规计划和程序。这将有助于确保公司了解该规则如何适

用于自身，以及怎样不会违反 OIP 要求。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 OIP 项下没有审查或批准“安全港”程序

——美国主体必须完全遵守该规则的要求。鉴于该规则中广泛的知情标准，如果最终存在违规行为，实施

合规计划并进行适当的尽职调查也有助于针对美国政府声称相关美国主体有理由知道违规行为的主张进行

辩护。由于 OIP 是一项新法规，随着实施过程中细节和经验变得更加清晰，合规政策可能需要据此不断完

善，但各公司仍应努力为 1 月份 OIP 的实施做好准备。 

 违反 OIP 可能会受到民事和刑事处罚。违反 OIP 可能会受到民事和刑事处罚，这进一步强化了对其谨慎遵

守的重要性。对 OIP 的违反或违反未遂可能会导致最高两倍于违规交易金额或 368,136 美元（根据每年通

货膨胀进行调整）（以较高者为准）的民事罚款。对 OIP 的故意违反或违反未遂可能会导致最高 100 万美

元的刑事罚款，如果违规方是自然人，则可能被判处最高 20 年监禁。该规则确实允许自愿披露，但也指出

了披露不会被视为“自愿”的各种情况。例如，如果一方披露了财政部已经知晓的信息（即使披露方不知

道财政部已经知晓），则不会被视为自愿披露。此外，该规则还强制要求做出某些通知，例如当某人获悉

其向财政部做出的陈述包含重大遗漏或不准确的陈述时。因此，公司应优先做到合规（包括考虑到该规则

的广泛知情标准），并在出现违规行为时迅速处理。 

 根据 OIP 向美国政府提交的材料通常是保密的，但该规则包含一些可能导致披露的例外情况。例如，该规

则规定应披露与司法或行政程序相关的非公开信息、向国会提供的非公开信息，或在有助于国家安全行动

或分析的情况下与美国或外国政府共享的非公开信息。该规则还赋予了财政部负责投资安全的副部长（或

财政部内更高级别官员）在认为披露符合国家利益的情形下，决定公开披露的权力。虽然这在实践中如何

运作仍有待观察，但其确实可能导致根据 OIP 向美国政府提交的机密信息被公开披露。例如，财政部可能

会认为公布执法行动的细节以促进更好地遵守 OIP 要求符合“国家利益”。在考虑进行根据 OIP 需要申报

的交易时，各方应注意保密规则。 

 

 

 
上海 

伟凯律师事务所 

上海办事处 

中国上海静安区石门一路 288 号 

兴业太古汇香港兴业中心一座 41 楼

02-08 室 

电话：+86 21 6132 5900 

北京 

伟凯律师事务所 

北京办事处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1 号 

华贸中心 1 座 19 层 

电话：+86 10 5912 9600 

香港 

伟凯律师事务所 

香港办事处 

中国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15 号 

置地广场约克大厦 16 楼 

电话：+852 2822 8700 

 

在本文中，伟凯律师事务所泛指由美国纽约州注册的有限责任合伙伟凯律师事务所、根据英国法注册的有限责任合伙伟凯律师事务所以及

所有其它附属的合伙、企业和实体组成的国际律师事务所。 

本文是为向我们的客户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士提供一般信息而制备。其并非、亦不试图成为一份全面性的材料。由于其内容的一般性，不

应被视作法律意见。 

 


